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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小處理緊急傷病標準作業程序 
修訂日：108年 06月 05日 

壹、準用及補充法規 
一、花蓮縣政府主管各級學校處理緊急傷病標準作業程序除準用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

處理準則之規定外，應依本作業程序處理之。 

二、本作業程序未規定者，應依花蓮縣緊急傷病患救護作業程序及花蓮縣大量傷病患作業程序

之規定辦理。 

貳、目的 
一、基於黃金救命時間僅 4至 6分鐘，為加強維護學生及教職員工在校內活動之安全及避免學

生及教職員工事故傷害發生與急病之急救與照護。 

二、教職員工生在校園中，遇有突發狀況或自發性問題所產生傷病時，需啟動校園緊急救護系

統，使傷患能於突發狀況中得到適當的醫療救護。 

三、減輕學生及教職員工事故傷害的程度或急症病情，促進早日康復，增進校園共識及親職與

師生感情。 

參、人員職掌分配表 

單位 處  理  方  法 

目擊教職員工 立即處置(叫叫 CD 之意義):  

叫(確認傷患有無意識)若傷者意識清楚留原地立即處置並求救 

叫(高聲呼救，啟動校園緊急救護系統，自行打 119 或請旁人打 119，檢視有無呼吸) 

          C (心外按摩 100-120 次/分) 

D(儘快使用 AED 開貼插電) 

辦公室留守之

教職員工 

啟動校園緊急救護系統 

校長 總指揮官 

學務主任 一、 現場指揮官  

二、 對外訊息發佈(含告知就醫地點) 

三、 調派人員護送就醫 

校    護 一、處理傷病及檢傷分類 

二、給予適當的緊急救護，若危及生命安全立即送醫 

三、填寫傷病紀錄表 

導   師 

任課教師 

(含教保員、教

師助理員) 

一、 緊急求救 

二、 若為目擊者則留現場幫忙救護工作 

三、立即通知家長 

訓育組長 

 

一、啟動緊急醫療網(區域急救中心)—通知 119(告知時、地、傷病人數原因、狀況等) 

二、維持現場安全及秩序並疏散圍觀師生 

三、必要時通報教育局學管課  (TEL：03-8462775)及駐區督學 

  教育部校安中心(TEL： 02-33437855；02-33437856) 

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 

一、 公佈停課補課事項 

二、調配代課老師或安排無課務教師暫代校護的業務。 

總務主任 

事務組長 

一、 自行送醫時負責調派交通工具及緊急基金的代墊付 

二、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家長會長 校長商請家長會長陪同校長及導師慰問當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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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急症傷害分類及處理表 

嚴 重 度 極 重 度 ： 1 級 重 度 ： 2 級 中 度 ： 3 級 輕 度 ： 4 級 

檢 傷 分 類

顏 色 

黑色 紅色 黃色 綠色 

迫 切 性 
危及生命：需立即處理 緊急：在 30-60 分鐘

內處理完畢 

次緊急：需再 4 小

時內完成醫療處置 

非緊急：簡易傷病處

置與照護即可 

臨床 

表徵 

指死亡或瀕臨死亡。 

心搏停止、休克、昏

迷、意識不清、急性心

肌梗塞、溺水、低血

糖、頸〈脊椎〉骨折、

疑為心臟病引起之胸

痛、呼吸窘迫、呼吸道

阻塞、連續性氣喘狀

態、無法控制的出血、

心 搏 過 速 或 心 室 顫

動、癲癇重積狀態、重

度燒傷、對疼痛無反

應、嚴重創傷如車禍、

高處摔下，長骨骨折、

骨盆腔骨折、支體受傷

合併神經血管受損、大

的開放性傷口、槍傷、

刀刺傷等。 

重傷害或傷殘。骨

折、撕裂傷、氣喘、

呼吸困難、中毒、腸

阻塞、腸胃道出血、

闌尾炎、動物咬傷、

眼部灼傷或穿刺傷、

強暴。 

需送至校外就醫。

脫臼、扭傷、切割

傷需縫合、輕度腹

痛、輕度損傷、單

純性骨折無神經血

管受損者。 

擦藥、包紮、休息即

可繼續上課者。擦

傷、撞傷、腫脹、切

割傷、跌傷、抓傷、

灼燙傷、穿刺傷、咬

傷、打傷、凍傷、瘀

血、流鼻血等。 

學校採行之

處理流程 

1. 到院前緊急救護施

救。 

2. 撥 119 求救。 

3. 啟動校園緊急救護系

統。 

4. 通知家長。 

5. 指派專人陪同護送就

醫。 

6. 視需要請教務處安排

代課或無課務教師暫

代校護的業務。 

1. 供給氧氣、肢體固

定或 傷病 急 症處

置。 

2. 撥 119 求援或打電

話給距離事故地點

最近之責任醫院與

急救醫院。 

3. 啟動校園緊急救護

系統。 

4. 通知家長。 

5. 指派專人陪同護送

就醫。 

6. 視需要請教務處安

排代課或無課務教

師暫代校護的業務 

1. 傷病急症處理。 

2. 啟動校園緊急救

護系統。 

3. 通知家長。 

4. 由鄰近醫療院所

處置即可。 

5. 由家長自行送

醫，若家長無法

自行處理，則需

指派專人陪同護

送就醫 

6. 視需要聯絡教務

處安排代課。 

1. 簡易 傷病 急 症照

護。 

2. 擦藥、包紮、固定

或稍事休息後返回

教室繼續上課。 

3. 傷病情況特殊時以

通知單、聯絡簿或

電話告知家長。 

4. 不需啟動學校緊急

傷病處理流程亦不

需通報，僅需知會

級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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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擊教職員工，立即處置叫叫 CD 並求救 

(若傷者意識清楚，則留原地立即處置並求救) 

伍、處理流程圖 

 

 

 

 

 

 

 

 

 

 

 

 

 

 

 

 

 

 

 

 

 

 

 

 

 

 

 

 

 

 

 

 

 

 

 

 

 

 

緊急處理 

通知 119 或自行送醫 

護送就醫 

交付家長 

狀況發生 

接獲通知，啟動校園緊急救護系

統，校護及緊急救護小組趕赴現場

就位 

普通急症 

通知導師 

通知家長 

重大傷病 

總指揮官--------校長  

現場指揮官-----學務主任 

 

1. 極重度、重度傷病患

者(1-2 級)由 119 救護

車護送就醫，學校周

邊緊急醫療網有門

諾醫院、慈濟醫院、

署立花蓮醫院等。 

2. 中度傷病患者(3 級)

的部分，通知家長送

醫，若家長無法自行

處理，再指派專人陪

同護送就醫。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訓育組長) 

通報教育局學管課及駐區督學(訓育組長) 

填寫重大傷病紀錄表(校護) 

調配代課老師或安排無課務教師暫代校護的業務(教務處) 

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總務主任、事務組長) 

關懷慰問當事者(校長、家長會長、導師) 

協助學生團體保險申請(學生團保承辦人員) 

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組長) 

校護填寫傷病記錄 

校護追蹤就醫狀況 

協助學生團體保險

申請(團保承辦人)  

調
派
人
員
護
送
就
醫
、
對
外
訊
息
發
佈(

學
務
主
任﹞

 

調
配
代
課
老
師
或
安
排
無
課
務
教
師
代
理
校
護
的
業
務
、
公

佈
停
課
補
課
事
項
，(

教
務
處) 

通
知1

1
9

、
現
場
秩
序
維
護
、
疏
散
師
生(

訓
育
組
長) 

緊
急
求
救(

導
師
、
任
課
老
師
或
目
擊
教
職
員
工) 

立
即
通
知
家
長(

導
師
、
若
目
擊
者
為
導
師
，
則
由
學
務
處

無
課
務
之
組
長
通
知
家
長) 

 

緊急救護小組

檢傷分類、緊

急救護處置

(校護及緊急

救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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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人員簽名單(編號)

三、        (編號：   )

一、        (編號：   )

二、        (編號：   )

□高能量撞擊之證據（如：同車有人死亡、被彈出車外或車輛明顯凹陷）　　　□年齡＜5或＞55歲，心肺宿疾、懷孕或出血傾向

Triage Criteria 重大

創傷指標

Vital Signs

時間 脈搏 呼吸 血壓

◎如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優先送往就近創傷中心：

□收縮壓＜90（或□摸不到橈動脈）　　□呼吸次數＜10或＞29　　□對聲音無反應（或□昏迷指數＜13）

□頭、頸、軀幹或大腿之穿透傷　　□肢體癱瘓　　□多於一處近端長骨骨折　　□手腕或足踝以上截肢性外傷

□燒燙傷（□臉、呼吸道或外生殖器　□其他15%以上之二度灼傷）　　□墜落高度相當於二層樓頂

◎下列情況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協助認定或呼叫線上醫療指導，決定是否需要送往就近之創傷中心：

mmHg

mmHg

mmHg

車禍相關人員資料

Information of MVA-related Person

姓名

□癌症

□藥物過敏

□其他

□心臟疾病

□糖尿病

□腦血管疾病

請直接在圖上標示，並說明。

過去病史

Past-medical

History

□高血壓

□腎臟病

□慢性肺病／氣喘

□肝病

□到院前死亡

□非創傷原因

□其他

□路倒

□溺水

□精神異常

□轉院

□燒燙傷

□電擊傷

□自殺

□酒醉

□中毒

　　□藥物

　　□瓦斯

　　□其他

救護記錄表 (部分)

    花蓮市中原國小學生緊急傷病處理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家長電話 

    年  月  日   

發生地點： 個案進入健康中心時間 時    分 通知家長時間         時       分 

健康中心 救護車 □自行走入(有人陪)  □被抬入  □被背負 

□自行走入(無人陪)  □被抱入  □           接獲通知時間 到達現場時間 通知 119 時間 119 到達時間 送達醫院時間 

    時    分     時    分     時    分      時   分     時    分 送醫方式  □救護車 □計程車 □自用車 

送 醫 者 
□學校老師□家長□其他 

送醫地點  
□家長聯絡不到  □病人或家屬要求 

□病情需要      □依救護單位責任區 

情 

況 

評 

估 

第一次評估時間：          時          分 第二次評估時間：          時          分 

意識： 

  

呼吸： 

脈搏： 

瞳孔： 

血壓： 

 

 

體溫： 

微血管

其他： 

□清楚(A) 

□對疼痛有反應(P) 

□          次/分 

□          次/分 

□等大   □不等大 

□橈動脈摸得到 

□股動脈摸得到 

□頸動脈摸得到 

□正常   □發熱 

充填時間□＜2 秒 

□對聲音有反應(V） 

□無反應(U))  

□無 

□無 

□反應      □無 

收縮壓 80mmHg 以上 

收縮壓 70mmHg 以上 

收縮壓 60mmHg 以上 

皮膚□冰冷□濕熱□濕冷 

□＞2 秒 

意識： 

  

呼吸： 

脈搏： 

瞳孔： 

血壓： 

 

 

體溫： 

微血管 

其他： 

□清楚(A) 

□對疼痛有反應(P) 

□          次/分 

□          次/分 

□等大  □不等大 

□橈動脈摸得到 

□股動脈摸得到 

□頸動脈摸得到 

□正常  □發熱 

充填時間□＜2 秒 

□對聲音有反應(V) 

□無反應(U)  

□無 

□無 

□反應      □無 

收縮壓 80mmHg 以上 

收縮壓 70mmHg 以上 

收縮壓 60mmHg 以上 

皮膚□冰冷□濕熱□濕冷 

□＞2 秒 

受傷種類 學童主訴 過去病史 急    救    處    置 到院前死亡 
□穿透性外傷 

□刀傷 

□墜落 

□撞傷 

□壓傷 

□割傷 

□夾傷 

□扭傷 

□咬傷：_________ 

□刺傷 

□燒燙傷 

□電擊傷 

□中毒： 

□藥物 

□_________ 

□換氣過度 

□休克 

□中暑、熱衰竭 

□骨折 

□其他： 

      

   

 

□昏迷無知覺 

□暈厥、頭暈 

□背痛、肩膀酸痛 

□肢體無力、酸痛 

□胸痛、胸悶 

□呼吸困難 

□氣喘 

□抽搐、癲癇 

□頭痛 

□視覺模糊 

□耳鳴 

□流鼻血 

□過敏________ 

□發燒 

□噁心、嘔吐 

□腹痛_________ 

□血便、黑便 

□經痛 

□咳嗽 

□咳血 

□血尿________ 

□其他________ 
 
主訴人：□本人 

        □其他__ 

□無 

□心臟疾病 

□糖尿病 

□腦血管疾病 

□腎臟病 

□血友病 

□蠶豆症 

□肺結核 

□氣喘 

□癲癇 

□腦炎 

□疝氣 

□過敏

________ 

□重大手術： 

____________ 

□肝炎 

( A、B、C、

D ) 

□精神疾患 

□經常頭痛 

□其他： 

   

 

□包紮止血  

□鼻管給氧 

□面罩給氧 

□維持呼吸道 

□頸圈固定 

□夾板固定 

□抽吸 

□冰敷 

□心理支持 

□糖水 

□保暖 

□CPR______分鐘 

□使用 AED 

□哈姆立克法 

□長、短背板固定 

□僅做搬運無急救處置 

□其他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有目擊者 

  □學生 □老師 

  □其他_________ 

□無目擊者 

□心臟原因 

□非心臟原因 

□不清楚  

 

傷口部位請直接在圖上標示，並說明： 

傷口面積：    公分×    公分 ×    公分 

傷口外觀：□整齊□不規則□焦黑□血肉糢糊□其他： 

就醫追蹤紀錄： 

 

陸、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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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 導師 衛生組長 訓育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柒、急救教育訓練 
  一、校     護：依據教育部台參字第 0920104837A 號令發布之「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

處理準則」第七條規定，校護應接受救護訓練至少四十小時，取得合格證明，

並每二年複訓八小時。 

二、教職員工：每學期安排模擬演練校園緊急救護系統至少一次，並配合花蓮縣急救教育推廣

中心(秀林國中)進行急救教育，增強教職員工緊急事故傷害處理能力。 

三、學   生：配合學校綜合領域課程、健康與體育課程或社團活動，以培養學生緊急救護能力。 

捌、緊急傷病處理模擬範例 
一、 緣起: 

黃金救命時間僅 4至 6 分鐘，曾有校園意外事件頸動脈大出血僅一分鐘即奪走

孩子的生命，造成無限的遺憾。 

二、 模擬範例供各校參考，請各校依學校現狀自行設計，並定期模擬演練(每學期

至少一次)。 

三、 範例流程： 
（一）目擊教職員工:叫—叫受傷者有無反應(無反應) 

      叫—呼叫支援請打 119 及啟動校園緊急救護系統(如廣播代號設 

為：啟動 99)及緊急傷病發生地點進行 CPR(CD詳如執掌表) 

（二）校園緊急救護系統(啟動 99)以下事項同時進行： 

※總指揮:校長 

※辦公室廣播啟動 99〈代號由學校自設〉及緊急傷病發生地點 

※緊急救護小組各就各位同時執行下列工作: 

1.訓育組長打 119 告知發生時間、地點、傷病原因(如墜落、大出血等)及簡述目前狀況並做

報案紀錄(自行設計表格)。 

2.導師通知家長。 

3.目擊教職員工繼續做 CPR，等待急救小組成員就位接手。 

4.校護拿急救包趕到現埸,將甦醒器接上氧氣由 A 老師按壓甦醒器代替目擊教職員工之口對口

人工呼吸，目擊教職員工做心外按摩,必要時進行換手。校護進行初級評估並量血壓、脈

搏、呼吸及體溫，若高處墜落或懷疑頸椎受傷如意識不清,鎖骨以上有傷口需在到達現場

時同時固定頭部(B 老師及 C老師負責固定頭部)。 

(註：第一線組員:目擊教職員工、校護及 2-3位教職員工) 

5. D老師協助校護紀錄急救處理狀況及校護口述病情變化狀況(緊急傷病處理紀錄表)。  

    6. 繼續進行 CPR直到 119到達與 119 交班送上救護車為止或由總務主任負責調派交通工具及

緊急基金的代墊付。 

    7. 傷者恢復呼吸及心跳，若高處墜落或懷疑頸椎受傷如意識不清，鎖骨以上有傷口者,上頸圈

及上長背板(由幹事 、工友帶至現場)待 119 到來。 

    8. 校護進行次級評估。 

    9. 學務主任派員隨車至醫院。 

    10.評估不需上長背板的傷者，由教導主任派員隨車送醫(組員包含校護，開車者及聯絡者必要

時支援校護)。 

11.訓育組長依緊急事故傷害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教育局學管課及駐區督學。 

12.教學組長派員代課(或安排無課務教師暫代校護的業務)，訓育組長維持校園學生秩序。 

    13.校長、導師、家長會長至醫院慰問；學務主任負責對外訊息發怖。  


